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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居住权，就能住进别人的房吗？记

者了解到，近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受理

了一起牵涉三代人的案件，女儿妞妞作为原

告起诉父亲魏某，要求将一套房产转移登记

至自己名下，爷爷老魏得知后也作为原告参

与诉讼，主张自己对该套房产享有居住权。

1995 年，老魏的老房子拆迁后，在某小

区获得一套拆迁房，魏某还未成家，与父亲老

魏一起生活在拆迁房中。1997 年，魏某与妻

子步入婚姻殿堂，第二年，女儿妞妞出生。

1999 年，老魏拉着几个子女，在公证处

签订了“析产协议”，拆迁房分给魏某，但是老

魏要求保留居住权，并将相关内容在“析产协

议”中给予明确。随后，案涉拆迁房被转移登

记到了魏某名下。

2005 年，魏某与妻子因感情破裂离婚，

“离婚协议”约定拆迁房归女儿妞妞所有，妞

妞由妻子抚养，妻子对拆迁房享有永久居住

权。考虑到妞妞年纪还小，夫妻俩没有办理

房产转移登记手续。两人离婚后，妞妞跟随

妈妈搬走，魏某一直居住在拆迁房内。后来，

魏某再婚组成了新家庭，妞妞念及父女情义，

一直没有将拆迁房要回来。

2022 年，魏某买了新房子，带着新的家

人搬走了，转手将拆迁房租了出去，租金也没

有交给妞妞的意思。妞妞找到父亲，要求将

房子过户给自己，遭到拒绝，无奈之下起诉到

法院，爷爷知道后也作为原告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此案主要有两个争议点：

首先，爷爷到底有没有居住权？拆迁房

登记在魏某名下，爷爷老魏主张的居住权正

是《民法典》新设立的用益物权，虽然“析产协

议”的签订在《民法典》颁布前，但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

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3 条，本案应适用《民

法典》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 366 条、

367 条之规定，当事人设立居住权，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老魏居住权的设

立符合这一形式要件。

根据《民法典》第 368 条之规定，设立居

住权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居住权自登

记时设立，但是登记生效所强调的是对抗第

三人的效力，与当事人本身享有物权是两个

概念。以未登记的形式要件否定老魏享有居

住权，与居住权制度设立时扶弱、施惠的功能

不符，考虑到法律对于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

护，法院认定老魏对拆迁房享有终身居住权。

其次，魏某应否将拆迁房转移登记至妞

妞的名下？魏某和妻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

将拆迁房赠与了妞妞，赠与有效，魏某应当履

行赠与合同义务，协助将拆迁房转移登记到

妞妞名下。

最终，法院判决老魏对拆迁房享有居住

权，魏某于十日内配合将拆迁房转移登记至

妞妞名下。

法官提醒，居住权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实现保护困难群体的效果，使得老人、离

婚妇女、未成年人等困难群体，能够“居者有

其屋”。在设立居住权时应注意，必须订立书

面合同，且居住权以无偿设立为原则，以有偿

设立为例外，采取登记要件主义，即居住权经

登记机构登记后方可设立并产生对抗第三人

的效力，居住权消灭时，也应及时办理注销登

记。

多次接诈骗电话愤而起诉

原告刘某多次通过某电商平台购买海外商

品，其真实姓名仅在下单时向平台提供，而在收

件人姓名处，刘某均使用了化名。

2021年11月下旬开始，刘某在该电商平台

下单后，多次接到海外电话，称其在某电商平台

购买的商品因破损等原因不能正常清关，要求

其配合处理。在接到这些电话的过程当中，当

地反诈中心亦发来短信以及电话提示，提醒刘

某所接的极有可能是诈骗电话。这些诈骗电话

能够清楚地知道刘某的订单号码、真实姓名、电

话、地址等，侵犯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刘

某因此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电商平台赔

礼道歉。

某电商平台辩称，公司经过内部调查，并未

发现有个人信息泄露，公司已经制定了一系列

的规章制度，从软件、硬件等方面对个人信息进

行了保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侵权的

成立，原告个人信息存在物流等多个环节泄露

的可能性，不足以从法律的角度推理被告侵权

成立。

一 审 法 院 审 理

后认为，刘某主张网

络跨境电商平台泄露

其购物交易订单及其

个人信息，使其遭受诈

骗电话骚扰，侵犯了个

人 信 息 权 益 和 隐 私

权。在案证据显示，电

商平台仅为网购过程

中会接触刘某个人信

息的多方主体之一，物

流企业等均可能接触

上述信息，且电商平台

提供了其经营中已经采取的保护用户个

人信息的做法和措施的证据，目前无证据显

示诈骗方知晓的个人信息内容为电商平台所

独有或者提供，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

泄露了原告个人信息的事实达到民事证明标

准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故驳回了刘某的全部

诉讼请求。

刘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四中院提起

上诉。

二审：平台赔礼道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六十九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

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本案中，某电商平台作为刘某的个人信息

处理者，提供了公安部门颁发的“通用电子商务

平台”系统、“物流”系统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第三级备案证明以及一系列安全保护政策，

但这些证据只能从应然层面上证明该平台提供

了一般性安全保障义务，并不能证明实然层面

中对刘某被泄露的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尽到了

相应的安全管理职责。上述证据并未达到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证明标准。

关于其他环节可能泄露刘某信息的抗辩，

法院认为，案涉订单配送信息记载的收货人姓

名为刘某的化名，而本案刘某主张泄露的个人

信息为本人真实姓名、订单号码、电话等信息。

根据电商平台提交的流程，物流企业掌握的信

息应为物流运单编号、订单编号、收货人信息、

收货人地址、收货人电话等信息，即不包括刘某

主张泄露的本人真实姓名和身份信息，且刘某

主张泄露的信息并非支付信息和收货信息，排

除了支付和物流环节。故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法院推定某电商平台对刘

某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由

此造成的刘某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损害的赔

偿责任，故支持了刘某要求电商平台赔礼道歉

的诉求。

法官：平台存在过错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网络经济时代，互联网

电商快速崛起，“无人不网，无时不网”成为新常

态。网络电商的发展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信息泄露也成为一个严重的

社会问题，不仅损害了用户的隐私和安全，也影

响了电商行业的发展。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

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

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

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

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

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自然人享有隐私

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

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

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

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本案中，刘某在某电商平台进行海外购，该

平台收集了刘某的真实姓名、电话、运单号、收

件地址、收件人姓名等信息，这些信息属于刘某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案涉信息的泄露导

致了刘某私生活安宁受到侵扰，构成对刘某隐

私权的侵犯。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应适用民事证

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个人信息所有者仅需举

证证明信息处理者存在泄露其信息的高度可能

性，由信息处理者对其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以

及信息泄露主体确系他人承担举证责任。虽然

案涉产品下单、运输、清关、配送的过程中可能

有多方主体能够获取相关信息，但从本案来看，

可以合理排除除电商平台外的其他主体泄露相

关信息的可能性，电商平台提供的证据并未达

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证明标准，故推定电商平台对刘某个人信息泄

露事件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

刘某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受到损害的赔偿责

任。

海外购泄露个人信息收到诈骗电话男子起诉电商平台赔礼道歉

，获法院支持

男子离婚把房子留给女儿

老父亲的居住权
还有效吗？

《人民法院报》 赵赫

近日，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一

起消费者诉电

商平台泄露个

人信息的网络

侵权责任纠纷

案，法院判决撤

销一审判决，要

求电商平台在

其官方网站首

页以公告形式

向消费者赔礼

道歉。


